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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前
言

民
國
初
年
，
諦
閑
、
印
光
、
弘
一
、
太
虛
等
高
僧
，
持
續

呼
籲
護
生
戒
殺
的
理
念
，
致
力
推
動
放
生
、
素
食
，
如
弘
一
大

師
與
豐
子
愷
合
作
的
《
護
生
畫
集
》
，
即
是
廣
為
人
知
，
廣
植

人
心
的
護
生
刊
物
；
隨
著
居
士
大
德
及
地
方
善
會
、
善
堂
的
推

廣
與
宣
傳
，
在
安
定
社
會
人
心
起
了
很
大
的
作
用
。
當
時
的
社

會
氛
圍
充
斥
著
西
學
東
漸
和
留
學
之
風
，
原
以
「
中
學
為
體
，

西
學
為
用
」
為
改
革
方
針
，
在
五
四
運
動
之
後
，
有
留
學
經
驗

的
知
識
份
子
，
如
胡
適
、
陳
序
經
等
人
提
出
「
全
盤
西
化
」
的

主
張
，
在
這
樣
的
時
代
背
景
之
下
，
也
開
始
引
入
西
方
保
護
動

物
、
蔬
食
的
護
生
理
念
，
其
中
，
轉
介
中
西
文
化
的
護
生
健
將

─
─

呂
碧
城
，
即
是
重
要
的
代
表
人
物
之
一
。

呂
碧
城
（
一
八
八
三

～

一
九
四
三
）
，
民
初
才
女
、
著

名
佛
教
女
居
士
。
出
身
書
家
門
第
，
自
幼
飽
讀
詩
書
，
學
佛
後

一
門
深
入
淨
土
，
以
宏
觀
的
視
野
，
弘
揚
佛
法
於
海
內
外
，

在
述
譯
佛
典
上
傳
播
有
功
，
相
繼
撰
有
《
觀
無
量
壽
佛
經
釋
論

》
、
《
觀
音
靈
感
錄
》
、
《
香
光
小
錄
》
等
佛
學
著
作
，
中
英

對
照
《
觀
世
音
菩
薩
普
門
品
》
，
英
譯
《
十
善
業
道
經
》
、
《

阿
彌
陀
經
》
、
《
普
賢
行
願
品
》
、
《
淨
土
綱
要
》
等
佛
典
。

一
九
一
八
年
，
呂
碧
城
至
美
國
就
讀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，
研
讀
美

術
，
兼
為
上
海
《
時
報
》
特
約
記
者
。
一
九
二
六
年
起
漫
遊
歐

美
，
前
後
十
餘
年
，
  1
兼
任
天
津
《
大
公
報
》
駐
歐
訪
事
。
  2 

一
九
二
八
年
冬
，
呂
碧
城
以
中
國
女
性
、
記
者
的
身
分
，

擬
創
禁
虐
、
戒
殺
為
宗
旨
的
保
護
動
物
會
。
其
次
，
主
動
寫
信

跟
英
、
美
保
護
動
物
團
體
聯
繫
，
再
以
記
者
的
身
分
編
譯
護
生

消
息
，
寄
回
國
內
刊
行
在
《
大
公
報
》
、
《
盛
京
時
報
》
、
上

海
《
時
報
》
等
刊
物
，
作
為
護
生
傳
播
方
式
。
期
間
，
呂
碧
城

開
始
念
佛
實
踐
，
完
全
蔬
食
，
由
淨
土
入
門
，
經
過
質
疑
、
探

索
，
終
得
深
信
的
歷
程
，
身
分
認
同
也
從
女
記
者
漸
漸
過
渡
到

佛
教
女
居
士
。
呂
碧
城
的
積
極
護
生
行
動
，
獲
得
國
內
外
關
注

，
曾
受
邀
出
席
維
也
納
所
舉
辦
的
「
萬
國
仁
慈
保
護
禽
獸
大
會

」
，
席
間
並
以
英
文
公
開
演
說
，
表
達
廢
屠
的
理
念
，
呈
顯
護

民
初
佛
教
女
居
士
呂
碧
城
的
護
生
實
踐
（
上
）

張
晏
菁
*



22第102卷第2期

生
即
是
護
心
的
思
想
，
亦
回
應
近
代
佛
教
的
反
戰
和
平
思
想
。

未
久
，
《
世
界
佛
教
居
士
林
》
、
《
海
潮
音
》
主
動
轉
載
呂
碧

城
的
文
章
，
她
也
將
文
章
寄
到
寄
到
《
海
潮
音
》
、
《
正
覺
》

、
《
佛
教
評
論
》
等
具
有
影
響
力
的
佛
教
期
刊
，
讓
佛
教
界
得

以
關
注
到
國
際
護
生
運
動
。
呂
碧
城
發
表
的
護
生
文
章
，
之
後

集
結
成
《
歐
美
之
光
》
付
梓
，
其
對
國
內
最
大
的
影
響
，
是
推

動
了
中
國
保
護
動
物
會
的
籌
備
與
成
立
。

關
於
護
生
的
課
題
，
通
常
是
由
佛
教
團
體
來
推
動
開

展
，
讓
常
人
以
為
佛
教
徒
才
進
行
護
生
實
踐
，
其
實
不
然
，

一
九
二
八
年
呂
碧
城
謀
創
中
國
保
護
動
物
會
時
，
是
以
「
中
國

女
子
」
及
「
記
者
」
的
身
分
與
西
方
協
會
接
觸
，
並
非
以
佛
教

徒
的
身
分
，
因
她
在
佛
教
信
仰
中
有
經
歷
過
質
疑
、
探
索
，
直

到
一
九
三○

年
底
始
深
信
淨
土
不
疑
；
而
深
信
佛
法
後
，
對
於

護
生
的
思
想
才
逐
漸
回
歸
以
佛
教
義
理
來
論
述
。
據
此
，
呂
碧

城
可
謂
是
民
初
東
西
方
護
生
思
想
交
流
的
啟
蒙
者
，
誠
如
溫
金

玉
教
授
所
稱
：
「
呂
碧
城
在
中
國
佛
教
近
代
史
上
的
意
義
主
要

是
倡
導
戒
殺
護
生
的
思
想
，
並
以
此
來
促
進
東
西
方
對
佛
教
慈

悲
理
念
的
認
同
。
」
  4 

此
外
，
呂
碧
城
將
歐
美
護
生
訊
息
傳
回
中
國
時
投
稿
的
報

刊
，
採
用
的
傳
播
方
式
，
讓
中
國
佛
學
界
關
注
，
最
後
由
李
圓

淨
居
士
代
表
約
稿
將
文
章
集
結
，
於
一
九
三
一
年
刊
行
《
歐
美

之
光
》
，
也
是
值
得
探
討
之
處
。
一
九
三
四
年
，
由
王
一
亭
等

成
立
中
國
保
護
動
物
會
，
是
年
底
呂
碧
城
回
到
中
國
，
卻
不
參

與
受
到
她
推
動
護
生
影
響
創
立
的
動
保
協
會
、
蔬
食
團
體
運
作

，
而
選
擇
寓
居
上
海
翻
譯
佛
典
。
後
來
，
呂
碧
城
的
護
生
行
動

由
公
共
領
域
回
歸
個
人
領
域
，
從
與
文
明
等
齊
的
戒
殺
護
生
，

轉
為
極
力
呼
籲
斷
肉
素
食
，
最
後
以
推
行
孝
道
作
為
其
護
生
思

想
的
總
結
，
之
間
的
多
重
轉
折
值
得
探
析
。

至
此
，
本
文
擬
以
前
輩
學
者
的
宏
文
為
基
礎
，
經
由
各
研

究
成
果
所
帶
來
的
啟
發
，
在
時
代
的
脈
絡
下
，
分
析
呂
碧
城
因

信
仰
佛
教
，
從
女
記
者
到
女
居
士
的
身
分
認
同
，
及
儒
釋
交
涉

與
歐
美
思
潮
融
合
的
護
生
思
想
，
在
實
踐
、
傳
播
及
生
命
歷
程

中
的
多
方
轉
折
。

二
、
護
生
實
踐
開
展
：
謀
創
中
國
保
護
動

物
會

一
九
二
九
年
五
月
，
呂
碧
城
在
維
也
納
演
說
，
提
出
中
國

傳
統
保
謢
動
物
的
觀
念
，
有
三
種
源
流
：
（
一
）
佛
教
，
嚴
禁

一
切
屠
殺
。
（
二
）
孔
教
，
則
示
節
制
，
不
得
殘
忍
濫
殺
，
有

「
見
其
生
不
忍
見
其
死
，
聞
其
聲
不
忍
食
其
肉
」
之
說
。
（
三

）
古
代
法
制
，
散
見
於
《
周
禮
》
，
有
「
天
子
無
故
不
殺
牛
，

大
夫
無
故
不
殺
羊
，
士
民
無
故
不
殺
豕
」
之
說
，
以
「
當
時
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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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祭
祀
宴
饗
等
典
節
，
不
得
已
而
殺
牲
，
日
常
食
品
惟
蔬
菜
米

穀
而
已
。
」
  5
此
外
，
在
相
關
文
章
中
，
能
見
呂
碧
城
對
於
經

傳
之
嫻
熟
及
化
用
，
展
現
書
香
名
門
出
身
，
自
幼
飽
讀
詩
書
的

痕
跡
。
  6
因
此
，
中
國
傳
統
儒
釋
交
涉
的
戒
殺
源
流
，
已
然
成

為
她
的
思
想
根
源
，
及
開
展
護
生
實
踐
的
依
據
。

呂
碧
城
未
皈
依
佛
教
前
，
於
光
緒
二
十
九
年
（
一
九○

三

）
初
抵
天
津
時
，
曾
見
《
滬
報
》
報
導
伍
廷
芳
倡
導
的
蔬
食
衛

生
會
，
即
致
函
伍
氏
，
以
為
「
衛
生
義
屬
利
己
，
應
標
明
戒
殺

，
以
宏
仁
恕
之
旨
。
」
伍
廷
芳
在
復
函
稱
說
倡
導
蔬
食
、
衛
生

，
已
蘊
含
儒
家
仁
恕
之
義
，
惟
恐
世
俗
斥
為
佞
佛
，
故
託
衛
生

之
說
，
以
利
推
動
進
行
。
  7
關
於
「
衛
生
」
的
概
念
流
行
於
清

末
民
初
，
這
個
詞
彙
不
僅
是
狹
隘
的
醫
療
或
與
健
康
有
關
的
行

政
制
度
；
在
中
國
所
處
的
困
境
中
，
代
表
著
中
國
政
體
、
社
會

與
個
人
都
應
該
從
落
後
、
傳
統
與
提
升
到
健
全
的
現
代
文
明
需

要
。
  8 從

伍
廷
芳
的
回
函
，
表
明
了
推
動
護
生
理
念
的
困
境
，

亦
得
知
民
初
推
廣
的
「
蔬
食
」
已
包
含
「
衛
生
」
的
概
念
。
  9 

一
九
二
六
年
，
呂
碧
城
定
居
在
上
海
，
曾
「
以
人
類
不
傷
人
類

，
人
類
不
傷
物
類
」
為
宗
旨
，
邀
請
報
人
步
林
屋
共
同
創
辦
《

護
生
月
刊
》
，
步
氏
因
碧
城
願
望
太
宏
大
故
而
回
絕
。
是
年
秋

天
呂
碧
城
遊
美
，
又
聯
合
日
本
人
提
倡
戒
殺
，
仍
未
果
。
  10
直

到
一
九
二
八
年
冬
「
閑
居
瑞
士
，
偶
於
倫
敦
《
太
穆
士
報
》
見

有
皇
家
禁
止
虐
待
牲
畜
會
之
函
，
心
復
怦
然
，
立
即
馳
牘
討
論

，
遂
決
計
為
國
人
倡
導
…
…
而
成
效
期
於
世
界
」
，
此
即
是
擬

創
中
國
保
護
動
物
會
之
緣
起
。

（一）
「
禁
止
虐
待
」
及
「
鼓
吹
戒
殺
」
並
行
之
途
徑

西
方
社
會
對
動
物
的
生
命
價
值
的
起
源
，
在
畢
達
哥
拉
斯

（P
y
t
h
a
g
o
r
a
s

，
前
五
八○

-

五○
○

）
已
開
啟
討
論
；
他
被

視
為
西
方
戒
除
肉
食
主
張
的
首
倡
者
，
但
思
想
學
說
並
沒
有
成

為
主
流
。
十
六
世
紀
文
藝
復
興
時
期
，
盛
行
「
機
械
主
義
動
物

觀
」
，
動
物
被
視
為
沒
有
靈
魂
、
沒
有
知
覺
，
如
同
機
械
般
的

生
物
。
至
十
八
世
紀
，
追
求
最
大
幸
福
的
效
益
主
義
興
起
，
英

國
哲
學
家
傑
里
米‧

邊
沁
（J

e
r
e
m
y
 
B
e
n
t
h
a
m

，
一
七
四
八-

一
八
三
二
）
，
是
最
早
支
持
效
益
主
義
和
動
物
權
利
的
人
之
一

，
主
張
動
物
的
知
覺
和
價
值
，
應
受
到
尊
重
與
護
祐
。
十
九
世

紀
，
「
天
賦
人
權
」
的
思
想
提
出
，
但
歐
美
對
非
裔
奴
隸
的
買

賣
依
然
進
行
，
而
有
林
肯
拯
救
黑
奴
的
行
動
。
  11 

呂
碧
城
所
建
構
的
護
生
思
想
，
始
於
服
膺
佛
教
戒
殺
理

念
，
其
次
推
崇
林
肯
解
放
黑
奴
的
魄
力
，
又
感
於
《
史
記
》
中

游
俠
「
抑
強
扶
弱
」
的
精
神
，
因
而
「
內
省
良
知
，
遠
契
諸
先

覺
微
旨
，
為
彼
喑
啞
無
告
之
動
物
呼
籲
」
，
成
為
謀
創
中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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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護
動
物
會
的
契
機
。
而
後
，
呂
碧
城
從
報
上
得
知
，
創
於

一
八
二
四
年
的
英
國
倫
敦
皇
家
禁
止
虐
待
動
物
會
（R

S
P
C
A

）

，
是
世
界
最
早
的
保
護
動
物
機
關
；
該
會
強
調
禁
虐
，
為
增
進

人
們
的
仁
心
，
尤
其
重
視
學
校
教
育
提
倡
動
物
保
護
，
並
用
法

律
、
減
少
動
物
痛
苦
的
屠
宰
法
來
推
動
護
生
。

對
此
，
呂
碧
城
認
為
禁
止
虐
待
是
消
極
的
做
法
，
未
提
倡

完
全
戒
殺
，
和
儒
家
的
限
制
、
戒
恣
殺
相
似
，
皆
是
無
貫
徹
的

主
張
，
擬
議
「
禁
止
虐
待
」
及
「
鼓
吹
戒
殺
」
並
行
之
途
徑
， 

於
一
九
二
八
年
十
二
月
十
一
日
，
致
函
皇
家
禁
止
虐
待
動
物
會

。
信
中
提
議
「
應
勸
導
人
類
完
全
停
止
殺
害
物
類
」
，
其
次
，

「
殺
生
縱
不
能
完
全
停
止
，
亦
應
予
以
限
制
」
，
建
議
屠
場
採

用
毒
嘎
斯
，
或
用
電
氣
等
方
法
，
降
低
獸
類
痛
苦
。
為
改
造
人

們
對
動
物
的
認
知
觀
念
，
呂
碧
城
延
續
早
年
「
人
類
不
傷
物
類

」
的
理
念
，
以
進
化
論
說
明
「
弱
肉
強
食
，
乃
事
實
所
演
成
」

；
採
科
學
證
據
說
明
動
物
「
其
齒
與
人
相
類
者
，
天
然
食
芻
，

非
食
肉
之
類
」
；
人
與
物
類
「
同
此
血
肉
，
同
此
感
覺
」
，
應

一
視
同
仁
，
而
不
應
食
其
肉
、
用
其
毛
皮
，
因
科
學
進
步
，
可

以
人
造
品
代
之
。
  13 

皇
家
禁
止
虐
待
動
物
會
在
覆
函
一
一
解
答
呂
碧
城
的
質
疑

，
其
中
一
項
聲
明
「
以
子
彈
之
彈
藥
包
射
入
腦
中
」
，
使
牲
類

失
去
知
覺
之
法
，
將
在
英
國
立
法
通
過
。
  14
對
於
，
碧
城
不
能

認
同
，
復
經
友
人
告
知
芝
加
哥
有
最
新
免
除
痛
苦
殺
牲
的
方
法

，
遂
致
函
美
國
芝
加
哥
屠
牲
公
會
，
文
中
又
再
提
議
採
用
毒
嘎

斯
之
法
。
在
等
候
芝
加
哥
公
會
的
覆
函
期
間
，
先
將
此
次
行
動

經
歷
寫
成
文
章
，
寄
回
國
內
刊
行
，
希
望
推
行
戒
殺
之
外
，
先

倡
此
說
為
急
。
  15 

由
前
述
可
知
，
呂
碧
城
受
到
西
學
及
歐
美
動
物
保
護
理
念

的
影
響
，
用
中
國
女
性
的
個
人
身
分
主
動
寫
信
跟
英
、
美
團
體

聯
繫
，
再
以
記
者
的
身
分
編
譯
護
生
消
息
，
寄
回
國
內
報
紙
刊

行
，
以
此
作
為
傳
播
方
式
，
並
擬
創
禁
虐
、
戒
殺
為
宗
旨
的
保

護
動
物
會
。

（二）
呂
碧
城
的
念
佛
實
踐
與
完
全
蔬
食

一
般
而
言
，
談
到
護
生
則
會
與
佛
教
聯
想
在
一
起
，
呂
碧

城
是
眾
所
公
認
的
女
居
士
，
所
以
直
接
推
論
她
的
護
生
行
動
是

為
了
延
續
明
清
以
來
的
佛
教
放
生
、
戒
殺
風
氣
。
然
而
，
在
謀

創
中
國
保
護
動
物
會
時
，
她
自
認
尚
未
皈
依
佛
法
。

于
凌
波
《
中
國
近
現
代
佛
教
人
物
志
》
寫
道
一
九
二○

年

，
諦
閑
法
師
在
北
京
說
法
，
呂
碧
城
前
往
拜
謁
：

她
請
法
師
開
示
。
法
師
對
她
說
：
「
欠
債
當
還
，

還
了
便
沒
有
事
了
；
既
知
道
還
債
辛
苦
，
以
後
切

不
可
再
欠
了
。
」
她
若
有
所
悟
，
自
此
皈
依
佛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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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後
來
她
讀
《
印
光
大
師
嘉
言
錄
》
，
由
此
信
佛

益
虔
，
乃
守
五
戒
、
茹
素
、
不
再
肉
食
。
  16 

當
時
呂
碧
城
將
心
裡
的
苦
跟
諦
閑
大
師
全
盤
託
出
，
在

大
師
的
開
示
中
呂
碧
城
若
有
所
悟
。
一
九
二
八
年
初
，
旅
居
倫

敦
的
呂
碧
城
生
命
有
了
新
的
轉
折
，
因
拾
得
印
光
大
師
《
嘉

言
錄
》
，
即
遵
照
「
十
念
法
」
念
佛
，
自
稱
此
為
學
佛
之
始

。
  17
在
年
底
展
開
護
生
行
動
同
時
，
自
記
「
庖
廚
戒
殺
已
將
三

載
」
，
並
於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自
日
內
瓦
赴
美
國
人
年
宴
後
，

完
全
蔬
食
。
三
年
後
，
提
及
「
予
昔
之
茹
素
屬
道
德
，
今
之
茹

素
屬
宗
教
。
故
自
今
年
皈
依
佛
法
後
，
不
食
雞
蛋
。
」
  18
表
示

一
九
三
一
年
，
才
是
她
所
認
定
的
皈
依
年
，
若
此
，
于
、
呂
二

人
所
認
定
的
「
皈
依
」
時
間
相
距
十
幾
年
。

所
謂
「
皈
依
」
的
意
義
，
聖
嚴
法
師
曾
說
：
「
凡
是
回

轉
依
靠
，
或
歸
投
信
賴
的
行
為
，
都
可
稱
為
皈
依
，
歸
投
三
寶

，
依
賴
三
寶
的
啟
發
與
指
引
，
走
向
大
涅
槃
城
的
大
解
脫
道
。

」
  19
因
此
，
學
佛
當
自
皈
依
起
始
，
呂
碧
城
早
在
一
九
二○

年

對
諦
閑
法
師
的
開
示
若
有
所
悟
，
即
是
皈
依
之
意
，
並
植
下
日

後
修
學
佛
法
的
種
子
，
雖
然
她
自
稱
一
九
三
一
年
才
皈
依
佛
法

，
是
因
從
一
九
二
八
年
開
始
深
入
內
典
後
，
產
生
了
質
疑
，
直

到
疑
惑
盡
釋
深
信
之
後
，
對
她
而
言
才
能
稱
之
為
皈
依
。
重
新

梳
理
之
後
，
可
以
知
道
一
九
二
八
年
的
呂
碧
城
，
謀
創
中
國
動

物
保
護
會
，
開
始
念
佛
實
踐
、
飲
食
方
式
完
全
蔬
食
，
從
女
性

知
識
份
子
、
女
記
者
的
角
色
，
漸
漸
過
渡
到
佛
教
女
性
居
士
的
身

分
。

（三）�
護
生
即
是
護
心
：
以
公
道
、
正
義
、
仁
愛
培
養
和
平
之
心

呂
碧
城
在
清
末
曾
任
職
天
津
《
大
公
報
》
編
輯
，
民
初
遊

歷
歐
美
時
，
仍
是
以
天
津
《
大
公
報
》
駐
歐
訪
事
的
記
者
身
分

進
行
報
導
，
亦
保
有
閱
讀
國
內
外
各
大
報
的
習
慣
。
一
九
二
八

年
九
月
十
三
至
十
五
日
，
天
津
《
大
公
報
》
第
七
版
，
連
續
刊

載
〈
天
津
社
會
事
業
之
三─

─

屠
獸
場
〉
；
一
九
二
九
年
二
月

十
二
日
至
十
七
日
，
接
連
數
日
於
第
十
一
版
「
本
埠
新
聞
」
刊

載
天
津
屠
獸
場
場
長
談
念
曾
所
擬
「
天
津
特
別
市
市
政
府
屠
獸

場
設
計
書
」
，
其
中
提
到
「
至
廣
事
宣
傳
養
成
市
民
之
肉
食
習

慣
」
，
旋
即
得
到
呂
碧
城
的
迴
響
，
從
日
內
瓦
寄
出
〈
致
天
津

屠
獸
場
談
念
曾
君
書
〉
，
開
啟
二
人
在
報
端
上
的
筆
戰
。
  20 

消
息
刊
出
後
，
《
世
界
佛
教
居
士
林
》
以
〈
主
張
廢
止
肉

食
談
〉
為
題
，
節
錄
呂
碧
城
在
報
上
對
談
念
曾
提
出
：
食
肉
是

不
合
衛
生
、
獎
勵
奢
侈
、
違
反
世
界
文
明
等
重
要
質
疑
。
是
年

，
呂
碧
城
逐
漸
與
西
方
保
育
團
體
接
觸
，
進
而
參
與
護
生
運
動

，
轉
介
西
方
所
訂
立
的
保
護
動
物
法
律
，
如
屠
法
改
良
、
反
對

活
剖
、
禁
虐
等
，
翻
譯
戒
殺
的
詩
歌
、
文
章
，
介
紹
蔬
食
團
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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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
行
不
著
毛
革
物
品
、
茹
素
的
實
踐
，
以
及
融
入
學
校
教
育
實

施
護
生
，
發
行
傳
單
、
月
刊
、
影
片
等
傳
播
方
式
。

呂
碧
城
的
積
極
行
動
，
獲
得
國
內
外
的
關
注
，
於

一
九
二
九
年
五
月
十
二-

十
六
日
，
受
邀
出
席
維
也
納
所
舉
行

「
萬
國
仁
慈
保
護
禽
獸
大
會
」
，
席
間
並
公
開
以
英
語
演
說
。

會
後
即
撰
寫
〈
赴
維
也
納
璅
記─

─

參
加
國
際
保
護
動
物
會
〉

，
內
容
強
調
「
廢
屠
」
，
提
出
各
保
護
團
體
所
宣
導
僅
「
禁
止

虐
待
而
不
言
保
護
其
生
命
」
之
說
未
盡
周
詳
，
後
於
十
三
日
以

〈
廢
屠
〉
（”

There 
Should 

be 
No 

Slaughter”

）
為
題

發
表
演
說
。
其
中
提
到
當
時
天
津
政
府
拒
絕
歐
商
出
口
牛
肉
之

事
，
呂
碧
城
深
表
贊
同
，
評
論
「
牛
於
中
國
專
為
耕
田
之
用
，

不
得
屠
為
食
品
」
本
從
古
制
來
，
應
當
恢
復
，
又
說
：

吾
國
仍
有
多
數
佛
教
信
徒
，
皆
蔬
食
之
人
，
完
全

贊
成
保
護
動
物
，
且
有
多
數
慈
善
團
體
，
無
由
聯

絡
耳
。
予
為
因
勢
利
導
之
故
，
凡
國
際
一
切
保
護

動
物
之
運
動
，
皆
為
竭
力
介
紹
於
中
國
報
紙
。
…

…
天
津
將
建
一
屠
場
，
諸
事
求
新
，
予
已
將
德
國

公
司
所
發
明
之
屠
獸
昏
迷
器
之
圖
說
，
介
紹
於
該

場
主
任
矣
。
…
…
人
類
之
殺
動
物
，
完
全
係
以
強

侵
弱
，
予
認
為
世
界
文
明
之
重
大
羞
恥
。
…
…
世

界
之
和
平
，
斷
非
國
際
條
約
及
辦
法
所
能
維
持
，

必
賴
人
心
維
持
之
，
而
和
平
之
心
，
須
由
公
道
、

正
義
、
仁
愛
之
精
神
養
成
之
。
  22 

呂
碧
城
向
西
方
國
家
介
紹
中
國
的
護
生
風
氣
時
，
是
以
佛

教
為
主
，
也
表
示
當
時
佛
教
團
體
對
於
護
生
的
努
力
。
她
明
白

表
達
自
己
是
「
因
勢
利
導
」
，
加
上
懂
英
文
，
有
記
者
的
身
分

，
有
傳
播
的
管
道
，
得
以
竭
力
所
能
將
國
際
護
生
之
事
，
傳
回

中
國
的
報
紙
刊
登
，
及
引
介
國
外
新
發
明
減
少
動
物
痛
苦
的
器

具
給
予
中
國
有
關
當
局
。
演
說
最
後
，
將
戒
殺
護
生
提
升
到
與

世
界
文
明
等
齊
的
高
度
，
也
深
刻
體
認
到
法
律
是
「
失
禮
而
後

刑
」
的
不
得
已
手
段
，
最
終
還
是
要
回
到
「
人
心
」
的
改
造
，

由
公
道
、
正
義
、
仁
愛
的
精
神
來
培
養
和
平
之
心
，
由
人
類
及

於
物
類
，
達
到
戒
殺
的
宗
旨
，
世
界
和
平
才
有
實
現
的
可
能
。

這
場
參
與
維
也
納
會
議
與
演
說
的
經
過
，
呈
現
「
護
生
即

是
護
心
」
的
理
念
，
此
亦
回
應
近
代
佛
教
反
戰
和
平
思
想
。
呂

碧
城
所
撰
〈
維
也
納
瑣
記
〉
，
在
天
津
《
大
公
報
》
、
《
盛
京

時
報
》
連
日
刊
載
，
後
將
此
文
寄
到
《
海
潮
音
》
  23
刊
登
，
引

發
國
人
與
佛
學
界
的
關
注
。

（四）
推
動
護
生
面
臨
的
障
礙

呂
碧
城
念
茲
在
茲
的
中
國
動
保
會
，
有
了
創
會
的
契
機
，

一
九
二
九
年
十
月
在
《
大
公
報
》
以
〈
今
日
為
世
界
保
護
動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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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─
─

保
獸
會
欲
在
中
國
設
立
分
會
〉
  24
為
題
，
提
到
世
界
聯

盟
保
護
動
物
會
來
函
，
「
觀
該
函
語
意
，
似
欲
在
中
國
設
立
分

會
。
待
外
人
來
吾
土
代
謀
，
何
如
國
人
自
為
組
織
，
以
免
秦
無

人
之
譏
。
」
對
她
而
言
，
成
立
協
會
是
動
物
的
福
音
，
但
不
必

假
借
外
人
之
手
，
由
國
人
自
主
成
立
保
獸
會
才
是
正
道
。
文
中

有
提
到
推
行
護
生
運
動
時
所
遇
到
的
困
境
，
如
「
諸
友
來
函
，

對
予
之
主
張
，
反
多
勸
阻
，
謂
君
欲
救
畜
生
，
何
如
救
人
類
云

云
。
」
呂
碧
城
認
為
人
類
被
殺
害
的
比
例
遠
低
於
物
類
，
故
回

應
「
人
類
有
時
亦
遭
殺
害
，
乃
變
而
非
常
；
物
類
之
遭
殺
害
，

則
常
而
不
變
。
」
但
對
於
由
反
對
戒
殺
、
蔬
食
衍
生
至
迷
信
佛

教
因
果
、
福
報
，
則
反
應
出
佛
教
在
當
時
推
行
護
生
所
面
臨
的

處
境
：

謂
世
之
蔬
食
者
，
皆
迷
信
佛
教
因
果
，
希
冀
福
報

…
…
但
按
中
國
現
時
程
度
，
僅
以
道
義
為
勸
，
殊

難
動
聽
，
則
暫
以
福
報
之
說
，
從
權
引
導
，
雖
屬

布
道
，
仍
為
仁
術
。
…
…
因
果
之
說
無
論
虛
實
，

何
害
於
世
道
人
心
？
…
…
佛
學
精
析
心
身
性
命
之

義
蘊
，
於
宗
教
界
為
特
優
，
歐
洲
雜
誌
亦
以
此
稱

道
。

葛
兆
光
曾
指
出
，
一
九
二○

年
代
以
來
佛
教
界
的
核
心
思

考
是
「
為
佛
教
爭
生
存
空
間
」
  25
，
亦
如
東
初
老
人
所
分
析
：

近
代
中
國
佛
教
，
受
西
教
東
來
，
及
西
方
文
化
及
機
械
科
學
的

影
響
，
內
受
打
倒
迷
信
及
反
宗
教
運
動
，
以
及
廟
產
興
學
的
迫

害
  26
因
此
，
謂
護
生
得
消
業
，
能
獲
善
果
、
福
報
等
利
益
，
對

佛
教
徒
是
深
信
不
疑
的
理
念
，
可
是
在
當
時
政
權
轉
移
，
西
學

東
漸
，
科
學
新
知
當
道
的
局
勢
，
僅
以
因
果
、
福
報
之
說
，
是

無
法
完
全
說
服
一
般
民
眾
，
遑
論
知
識
份
子
。
於
是
如
何
革
新

佛
教
制
度
，
一
面
接
受
新
世
界
知
識
，
建
設
社
會
需
要
的
新
佛

教
，
成
為
當
時
佛
教
界
努
力
的
方
向
。

回
到
護
生
推
行
，
印
光
大
師
所
倡
因
果
業
力
思
想
，
對
民

初
護
生
風
氣
產
生
極
大
影
響
，
如
同
其
在
〈
上
海
護
國
息
災
法

會
法
語
〉
所
說
：
「
現
者
國
家
危
難
已
至
千
鈞
一
髮
之
際
，
余

以
為
今
日
治
國
須
標
本
兼
治
。
兼
治
之
法
最
莫
善
於
念
佛
吃
素

、
戒
殺
放
生
，
而
深
明
乎
三
世
因
果
之
理
。
」
  27
放
生
戒
殺
不

僅
能
明
因
果
之
理
，
尚
能
提
升
到
消
業
救
國
，
遂
將
護
生
風
氣

推
到
另
一
個
高
峰
。
弘
一
法
師
素
來
崇
仰
印
光
大
師
，
曾
三
次

致
書
陳
情
，
希
望
列
入
門
下
弟
子
。
在
致
友
人
的
信
函
中
，
每

提
及
「
於
當
代
善
知
識
中
，
最
服
膺
者
，
惟
印
光
大
師
。
」
  28 

並
說
印
光
大
師
「
為
當
世
第
一
高
僧
，
品
格
高
潔
嚴
厲
，
為
余

所
最
服
膺
者
。
」
  29
弘
一
法
師
與
豐
子
愷
合
作
的
《
護
生
畫
集

》
，
以
漫
畫
的
形
式
宣
導
慈
悲
護
生
，
亦
是
受
到
印
光
大
師
力

倡
戒
殺
放
生
的
影
響
。
民
初
以
建
設
人
生
佛
教
為
旨
的
太
虛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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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，
也
認
同
「
斷
絕
殺
機
，
消
弭
戰
禍
」
  30
的
理
念
。

以
呂
碧
城
來
說
，
因
勢
利
導
，
用
記
者
身
分
如
實
將
西
方

護
生
運
動
傳
回
中
國
報
刊
，
是
知
識
份
子
的
責
任
所
致
；
又
因

漸
入
佛
法
，
開
始
學
佛
實
踐
之
後
，
在
文
章
也
表
達
對
佛
教
的

認
同
，
如
上
述
所
引
「
佛
學
精
析
心
身
性
命
之
義
蘊
，
於
宗
教

界
為
特
優
。
」
這
篇
文
章
刊
出
之
後
，
《
海
潮
音
》
以
〈
動
物

界
之
福
音─

─

保
獸
會
欲
在
中
國
設
立
分
會
〉
刊
登
，
《
正
覺

》
則
以
〈
今
日
為
世
界
保
護
動
物
節
保
獸
會
欲
在
中
國
設
立
分

會
〉
為
題
刊
出
。
《
海
潮
音
》
是
太
虛
法
師
所
創
辦
的
佛
教
刊

物
，
《
正
覺
》
雜
誌
是
佛
教
寺
院
所
刊
行
，
皆
是
民
初
具
有
較

大
影
響
力
的
佛
教
期
刊
；
從
《
大
公
報
》
的
普
及
性
引
起
佛
教

團
體
對
於
呂
碧
城
護
生
報
導
的
注
意
，
到
主
動
刊
登
的
過
程
，

勢
必
對
佛
教
界
起
了
漣
漪
，
終
於
對
動
物
保
護
會
的
議
題
作
出

回
應─

─

一
九
二
九
年
十
二
月
七
日
，
中
國
佛
教
會
致
函
太
虛

法
師
  31
，
提
倡
設
立
世
界
保
護
動
物
會
中
國
分
會
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＊�

張
晏
菁
，
嘉
義
大
學
中
文
系
兼
任
助
理
教
授
，E-mail:mz1181@

gmail.com

。

 1.�
關
於
呂
碧
城
之
傳
記
、
生
平
，
參
考
李
保
民
，
〈
呂
碧
城
年
譜

〉
，
《
呂
碧
城
詞
箋
注
》
（
上
海
：
上
海
古
籍
出
版
社
，
二

○
○

一
年
）
，
頁
五
六
六-

五
九○

。
方
豪
，
〈
呂
碧
城
傳
略

〉
，
收
入
於
李
保
民
，
《
呂
碧
城
詩
文
箋
注
》
（
上
海
：
上
海

古
籍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七
年
）
，
頁
四
九
八-

五○

三
。
于
凌

波
，
《
中
國
近
現
代
佛
教
人
物
志
》
（
北
京
：
宗
教
文
化
出

版
社
，
一
九
九
五
年
）
，
頁
五○

五-

五
一
一
。
旌
德
縣
地
方

誌
編
纂
委
員
會
編
，
《
旌
德
縣
誌
》
（
合
肥
：
黃
山
書
社
，

一
九
九
二
年
）
，
頁
五
六
六-

五
六
七
、
五
六
九-

五
七○

。

 2.�
常
惺
法
師
按
語
。
參
見
法
國E.Haraucourt

著
，
呂
碧
城
譯
，

〈
馬
鳴
菩
薩
說
法
〉
，
《
海
潮
音
》
，
收
錄
於
黃
夏
年
主
編
，

《
民
國
佛
教
期
刊
文
獻
集
成
》
（
北
京
：
全
國
圖
書
館
文
獻
縮

微
復
制
中
心
，
二○

○

六
年
）
，
第
一
七
四
卷
，
頁
五
四
八-

五
五
三
。

 3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致
美
國
芝
加
哥
屠
牲
公
會
函
〉
提
到
「
予
為
中
國

女
子
，
夙
矜
恤
彼
可
憐
無
助
之
牲
畜
…
…
」
參
見
李
保
民
，
《

呂
碧
城
詩
文
箋
注
》
，
頁
二
四
五
。
呂
碧
城
，
〈
巴
黎
佛
會
一

夕
記
〉
中
自
稱
記
者
，
曰
：
「
華
賓
惟
記
者
與
胡
永
齡
君
。
」

參
見
李
保
民
，
《
呂
碧
城
詩
文
箋
注
》
，
頁
二
五
一
。

 4.�
溫
金
玉
，
〈
呂
碧
城
與
戒
殺
護
生
〉
，
《
美
佛
慧
訊
》
，
第

九
十
一
期
（
二○

○

四
年
七
月
）
，
頁
四
十
一-

四
十
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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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呂
碧
城
在
維
也
納
之
演
說
〉
，
《
歐
美
之
光
》

（
上
海
：
上
海
國
光
印
書
局
，
一
九
三
二
年
）
，
頁
一
四
八-

一
四
九
。

 6.�
呂
碧
城
父
鳳
岐
於
六
安
新
宅
建
有
「
長
恩
精
舍
」
，
藏
書
數
萬

卷
。
參
閱
李
保
民
，
〈
呂
碧
城
年
譜
〉
，
《
呂
碧
城
詞
箋
注
》

，
頁
五
六
八
。

 7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謀
創
中
國
保
護
動
物
會
之
緣
起
〉
，
收
入
李
保
民

，
《
呂
碧
城
詩
文
箋
注
》
，
頁
二
三
七
。

 8.�
梁
其
姿
，
〈
醫
療
史
與
中
國
現
代
性
問
題
〉
，
收
入
余
新
忠
編

，
《
清
以
來
的
疾
病
、
醫
療
和
衛
生
》
（
北
京
：
三
聯
書
店
，

二○
○

九
年
）
，
頁
九-

二
十
。

 9.�
范
純
武
，
〈
清
末
民
初
女
詞
人
呂
碧
城
與
國
際
蔬
食
運
動
〉
，

《
清
史
研
究
》
（
二○

一○

年
五
月
）
第
二
期
，
頁
一○

九
。

 10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義
京
羅
馬
〉
，
收
入
李
保
民
，
《
呂
碧
城
詩
文
箋

注
》
，
頁
三
八
八-

三
八
九
。

 11.�
李
雅
雯
，
《
近
代
護
生
戒
殺
思
想
之
發
展
與
實
踐
》
（
台
北
：

台
灣
師
範
大
學
國
文
所
博
士
論
文
，
二○

○

八
年
）
，
頁
四-

五
。

 12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謀
創
中
國
保
護
動
物
會
緣
起
〉
，
收
入
李
保
民
，

《
呂
碧
城
詩
文
箋
注
》
，
頁
二
三
七-

二
三
八
。

 13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謀
創
中
國
保
護
動
物
會
緣
起
〉
，
收
入
李
保
民
，

《
呂
碧
城
詩
文
箋
注
》
，
頁
二
三
九-

二
四
一
。

 14.�
費
好
穆
，
〈
倫
敦
禁
止
虐
待
牲
畜
會
覆
函
〉
，
收
入
李
保
民
，

《
呂
碧
城
詩
文
箋
注
》
，
頁
二
四
四
。

 15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致
美
國
芝
加
哥
屠
牲
公
會
函
〉
，
收
入
李
保
民
，

《
呂
碧
城
詩
文
箋
注
》
，
頁
二
四
四-

二
四
五
。

 16.
于
凌
波
，
《
中
國
近
現
代
佛
教
人
物
志
》
，
頁
五○

八
。

 17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蓮
邦
之
路
〉
，
《
香
光
小
錄
》
（
上
海
：
道
德
書

局
，
一
九
三
九
年
）
，
頁
四
。

 18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海
外
蔬
食
談
〉
，
《
歐
美
之
光
》
，
頁
一
二
一
。

 19.�
釋
聖
嚴
，
《
戒
律
學
綱
要
》
（
台
北
：
法
鼓
文
化
，
一
九
九
九

年
）
，
頁
六
十
三-

六
十
七
。

 20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致
天
津
屠
獸
場
談
念
曾
君
書
〉
，
天
津
《
大
公
報

》
，
一
九
二
九
年
三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版
十
一
，
本
埠
新
聞
。

 21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主
張
廢
止
肉
食
談
〉
，
《
世
界
佛
教
居
士
林
》
，

收
錄
於
黃
夏
年
主
編
，
《
民
國
佛
教
期
刊
文
獻
集
成
補
編
》
（

北
京
：
中
國
書
店
，
二○

○

八
年
）
，
第
十
卷
，
頁
二
九
九-

三○
○

。

 22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呂
碧
城
在
維
也
納
之
演
說
〉
，
《
歐
美
之
光
》
，

頁
一
四
九-

一
五○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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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3.�
〈
維
也
納
瑣
記
〉
刊
於
《
海
潮
音
》
第
十
一
卷
第
三
期
，
文
中

注
解
：
國
際
保
護
動
物
會
在
奧
京
維
也
納
開
會
，
呂
碧
城
女
士

由
瑞
士
前
往
列
席
，
抵
維
後
寄
來
稿
。

 24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今
日
為
世
界
保
護
動
物
節─

─

保
獸
會
欲
在
中
國

設
立
分
會
〉
，
天
津
《
大
公
報
》
，
一
九
二
九
年
十
月
四
日
，

版
四
。

 25.�
葛
兆
光
，
〈
十
年
海
潮
音─

─

二
十
年
代
中
國
佛
教
新
運
動
的 

內
在
理
路
與
外
在
走
向
〉
，
收
於
氏
著
《
西
潮
又
東
風
：
晚
清

民
初
思
想
、
宗
教
與
學
術
十
講
》
（
上
海
：
上
海
古
籍
出
版
社

，
二○

○

六
年
）
，
頁
一
三○

-

一
三
一
。

 26.�
釋
東
初
，
《
中
國
佛
教
近
代
史
》
（
台
北
：
東
初
出
版
社
，

一
九
八
七
年
）
上
冊
，
頁
四
。

 27.�
印
光
大
師
，
〈
上
海
護
國
息
災
法
會
法
語
〉
，
《
印
光
大
師
文

鈔
三
編
》
（
台
北
：
財
團
法
人
佛
陀
教
育
基
金
會
，
二○
一
三

年
）
，
頁
一○

六
五
。

 28.�
弘
一
法
師
，
〈
致
王
心
湛
函
〉
，
《
弘
一
大
師
全
集
》
，
（
福

建
：
人
民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九
二
年
）
，
第
八
卷
，
頁
一
四
七
。

 29.�
弘
一
法
師
，
〈
致
姚
石
子
函
〉
，
《
弘
一
大
師
全
集
》
，
頁
二

○

五
。

 30.�
釋
太
虛
，
〈
佛
教
與
素
食
〉
，
《
太
虛
全
書
》
（
台
北
：
善

導
寺
佛
教
流
通
處
，
一
九
八○

年
）
，
第
三
十
一
冊
，
頁

一
四
六
八
。

 31.�
〈
各
處
上
太
虛
法
師
函
一
束─

─

中
國
佛
教
會
來
函
〉
，
《
海

潮
音
》
，
收
錄
於
黃
夏
年
主
編
，
《
民
國
佛
教
期
刊
文
獻
集
成

》
，
第
一
七
四
卷
，
頁
三
三
四-

三
四○

。

中
台
禪
寺
是
中
部
知
名
宗
教
聖
地
，
寺
方
打
造
的
「
中
台
世
界

博
物
館
」
迎
接
辛
丑
牛
年
，
自
大
年
初
一
至
初
五
推
出
「H

a
p
p
y

牛

藝
兒
」
新
春
活
動
，
開
放
屬
牛
或
姓
名
有
牛
字
者
免
費
入
館
參
觀
。

中
台
禪
寺
位
居
台
灣
地
理
中
心
的
南
投
埔
里
，
寺
體
建
築
由

知
名
建
築
師
李
祖
原
先
生
所
設
計
，
至
於
占
地
達
九
公
頃
的
「
中
台

世
界
博
物
館
」
則
如
唐
代
長
安
古
城
，
為
迎
接
辛
丑
牛
年
，
舉
辦
「

H
a
p
p
y

牛
藝
兒
」
新
春
活
動
，
設
計
「H

a
p
p
y

吉
章
趣
」
尋
寶
遊
戲
，

民
眾
可
從
館
內
所
珍
藏
的
文
化
寶
藏
中
，
找
出
深
具
年
節
吉
祥
意
涵

的
佛
典
寶
物
，
在
遊
戲
中
瞭
解
華
夏
佛
教
文
物
之
美
。
此
外
，
在
活

動
期
間
完
成
集
章
尋
寶
任
務
，
除
能
兌
換
精
美
禮
物
，
還
能
親
手
組

裝
、
彩
繪
，
製
作
屬
於
自
己
的
旺
運
藝
牛
車
。

中
台
世
界
博
物
館
舉
辦

新
春
迎
牛
年
活
動


